
南昌东管理中心新建交安设施钢结构大棚工程施工二次询

比采购成交候选人公示

南昌东管理中心新建交安设施钢结构大棚工程施工二次询比采购评标结果

经评标委员会评审，并由南昌东管理中心新建交安设施钢结构大棚工程施工二次

询比采购工作领导小组审定，现将该项目成交候选人公示如下：

序号 成交候选人单位名称 投标报价(元) 推荐意见

1 江西省城建房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62986.98 第一成交候选人

2 江西银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96000.00 第二成交候选人

同时根据招标文件规定，本次招标成交候选人公示同步对成交候选人相关信

息进行公示：

上级监督部门：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昌东管理中心纪检监察室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温家圳南昌东管理中心

电 话：0791－86134062

邮 编：330000

举报时效：2021 年 3 月 1 日下午 17：00

附 1：第一成交候选人相关信息；

附 2：第二成交候选人相关信息；

附 3：被否决投标人的投标名称、否决原因和依据

附件：中标候选人填报的项目业绩

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东管理中心东乡养护所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附 1：第一成交候选人相关信息

第一成交候选人：江西省城建房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附 2：第二成交候选人相关信息

第二成交候选人：江西银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附 3：被否决投标人的投标名称、否决原因和依据

经南昌东管理中心新建交安设施钢结构大棚工程施工二次询比采购评标委

员会评审，本项目共有 4家投标人报名，共有 4家投标人在规定时间投递响应文

件，其中有 2家投标人未通过第一信封（商务与技术文件）评审，未通过评审原

因如下：

1. 江西中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所提交的响应文件（商务及技术文件）中，响应函填写有响应报价，不符合

评标办法 2.1.1、2.1.3 第一个信封（商务与技术文件）评审标准第（7）条“响

应文件中未出现有关响应报价的内容”规定，评审不予通过。

2. 宝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所提交的响应文件（商务及技术文件）中，响应函填写有响应报价，不符合

评标办法 2.1.1、2.1.3 第一个信封（商务与技术文件）评审标准第（7）条“响

应文件中未出现有关响应报价的内容”规定，评审不予通过。


